
 

 

20 × 20 

    15 

・

本

資

料

は

古

文

書

講

座

テ

キ

ス

ト

第

４

回

及

び

第

５

回

配

布

分

の

釈

文

で

、

講

座

終

了

後

訂

正

し

た

も

の

で

あ

る

 

・

原

稿

用

紙

各

頁

先

頭

の

番

号

は

テ

キ

ス

ト

の

頁

番

号

に

対

応

す

る

 

・

令

和

二

年

度

は

、

新

型

コ

ロ

ナ

ウ

ィ

ル

ス

感

染

予

防

措

置

と

し

て

四

月

か

ら

七

月

ま

で

休

講

し

、

八

月

よ

り

再

開

し

て

い

る

。

 

 

令

和

二

年

度

第

一

回

講

座

（

八

月

八

日

）

① 

62 

 
 

附

り

兄

弟

伯

父

甥

之

公

事

沙

汰

も

甥

を

猶

子

与 

云

時

ハ

大

意

親

子

之

畢

竟

を

以

親

類

家

老 

可

令

僉

義

事 

 

  



 

 

20 × 20 

    15 

令

和

二

年

度

第

一

回

講

座

（

八

月

八

日

）

② 
62 一

諸

事

ニ

付

手

形

譲

状

等

之

前

判

後

判

之

出

入

於

有 

 

之

ハ

売

買

借

物

等

之

儀

者 

前

判

を

以

可

用

、

或

ハ

師

匠

父

母

之

譲

状

等

之

類 

者

後

判

を

可

用

、

其

謂

ハ

師

匠

父

母

一

度

雖

申

定 

候

不

届

於

有

之

ハ

可

悔

返

事

也

、

然

ニ

師

匠

父

母 

ニ

対

シ

諍

論

ニ

及

候

事

不

可

然

此

旨

を

以

親

類

家 

老

可

遂

僉

義

事 

   



 

 

20 × 20 

    15 

令

和

二

年

度

第

二

回

講

座

（

九

月

十

二

日

）

① 
62 一

謀

判

之

出

入

於

有

之

ハ

印

形

を

見

届

手

跡

を 

 

63 

専

ニ

可

相

改

筆

ハ

本

人

と

有

縁

知

音

之

者

か

又

ハ

互

ニ

未

聞

未

見

之

雇

書

か

筋

〃

を

相

改

類

判

等

を

穿

鑿

し

幾

重

ニ

も

相

糺

可

遂

僉

義

事 

 

     



 

 

20 × 20 

    15 

令

和

二

年

度

第

二

回

講

座

（

九

月

十

二

日

）

② 
63 一

喧

嘩

口

論

堅

停

止

た

る

へ

し

、

か

た

ん

せ

し

め

候 

 

者

ハ

本

人

ゟ

も

重

科

た

る

へ

し

、

自

然

於

殿

中

有 

 

之

候

節

ハ

か

た

ん

猶

以

極

罪

た

り

、

ケ

様

之

砌

向 

  

寄

ニ

有

合

者

心

之

及

無

事

を

調

へ

し

、

然

共

双

方 

 

納

得

於

不

仕

者

喧

嘩

之

儀

相

手

向

た

る

へ

き

事

、 

 

惣

而

傍

輩

之

間

ニ

様

〃

謀

言

を

申

拵
こ
し
ら
へ

小

事

も 

  



 

 

20 × 20 

    15 

令

和

二

年

度

第

二

回

講

座

（

九

月

十

二

日

）

③ 
63 

大

事

に

申

な

し

或

者

落

書

張

文

愽

奕

好

色

不

行

義 

 

其

外

異

形

之

躰

を

な

し

武

士

た

る

者

に

不

似

合

行 

 

跡

之

者

於

有

之

ハ

急

度

其

乄

可

申

付

組

頭

寄

親

奉 

 

行

頭

人

不

存

分

ニ

打

過

候

ハ

ヽ 

64 

不

届

た

る

へ

き

事 

   



 

 

20 × 20 

    15 

令

和

二

年

度

第

三

回

講

座

（

十

月

十

日

）

① 
64 一

家

中

領

内

貴

賤

ニ

よ

ら

す

訴

詔

公

事

沙

汰

等

徒

黨 

 

等

敷

数

十

人

申

組

役

所

江

詔

候

義

堅

可

為

停

止

、 

 

若

於

有

之

ハ

其

張

本

人

を

相

糺

其

乄

可

申

付

事 

 

 

一

我

等

為

名

代

寺

社

江

申

付

、

又

ハ

他

方

江

使

者

或 

 

ハ

不

依

何

事

為

見

分

差

越

候

者

罷

帰

候

ハ

ヽ

早

速 

 

請

役

所

江

罷

出

其

旨

可

申

達

事 

 

  



 

 

20 × 20 

    15 

令

和

二

年

度

第

三

回

講

座

（

十

月

十

日

）

② 
64 一

侍

江

戸

上

方

江

申

付

候

者

並

領

内

境

目

番

等

相

勤 

 

役

所

相

代

罷

帰

候

は

ゝ

、

礼

目

一

統

之

目

見

相

済 

 

候

上

可

遂

候 

 
 

附

り

在

府

之

節

者

其

段

江

戸

江

可

申

越

事 

一

領

分

境

目

番

人

交

代

申

付

新

番

之

者

江

其

場

引

渡 

 

候

は

ゝ

其

段

早

速

請

役

所

江 

65 罷

出

可

相

届

事 



 

 

20 × 20 

    15 

令

和

二

年

度

第

三

回

講

座

（

十

月

十

日

）

③ 
65 一

江

戸

上

方

其

外

江

差

越

候

侍

惣

領

之

忰

を

為

稽

古 

 

若

党

ニ

於

召

連

度

者

其

旨

請

役

所

江

相

達

差

図

之 

 

上

可

召

連

但

江

戸

永

詰

ニ

召

連

候

而

於

彼

地

直

之 

 

奉

公

相

願

候

之

義

者

堅

可

為

停

止

事 

     



 

 

20 × 20 

    15 

令

和

二

年

度

第

四

回

講

座

（

十

一

月

十

四

日

）

① 
65 一

自

分

之

用

事

ニ

付

他

国

遠

境

江

罷

越

候

者

罷

帰

翌 

 

日

用

人

迄

可

遂

其

礼

事 

 
 

附

リ

在

府

之

砌

ハ

親

類

家

老

迄

右

之

可

為

格

事 

 

一

家

中

之

侍

並

女

房

娘

等

遠

国

ハ

不

及

申

長

崎

其

外 

 

他

国

江

罷

越

候

節

ハ

我

等

江

可

申

聞

在

府 

 

    



 

 

20 × 20 

    15 

令

和

二

年

度

第

四

回

講

座

（

十

一

月

十

四

日

）

② 
66 

之

砌

者

親

類

家

老

中

承

、

僉

儀

之

上

可

差

免

、

尤

願

書

之

次

第

可

順

格

式

小

頭

歩

行

者

其

罷

越

候

用

事

を

委

細

ニ

書

付

寄

親

奥

点

合

之

上

家

老

共

承

義

可

令

免

許

事 

      



 

 

20 × 20 

    15 

令

和

二

年

度

第

四

回

講

座

（

十

一

月

十

四

日

）

③ 

66 一

於

領

内

土

井

を

築

堤

並

川

を

堀

セ

都

而

普

請

及

大 

 

分

候

節

ハ

郡

奉

行

郷

目

付

等

ハ

不

及

沙

汰

家

老

大 

 

目

付

其

外

役

人

共

折

〃

其

場

へ

罷

越

可

加

下

知

事 

一

他

領

境

目

番

所

究

と

し

て

毎

歳

不

時

ニ

惣

目

付

境 

 

目

方

役

差

廻

シ

番

人

ゟ

印

形

を

取

、

若

不

念

之

義 

 

於

有

之

ハ

筋

〃

相

達

我

等

江

可

申

聞

事 

一

諸

役

請

取

之

道

具

毎

歳

六

月

中

惣

目

付 



 

 

20 × 20 

    15 

令

和

二

年

度

第

四

回

講

座

（

十

一

月

十

四

日

）

④ 
67 

之

者

本

帳

ニ

引

合

無

相

違

哉

否

相

改

於

無

相

違

ハ

帳

末

ニ

可

致

印

形

、

若

不

足

物

損

物

等

有

之

ハ

時

〃

吟

味

之

上

、

依

訳

ハ

弁

達

可

申

付

事 

 
 

附

リ

段

〃

新

ニ

申

付

又

ハ

到

来

之

諸

道

具

有

之 

節

ハ

無

延

引

筋

〃

之

役

方

江

相

渡

目

付

見 

届

可

令

印

形

事 

一

桜

岡

並

濱

牛

津

蔵

屋

敷

上

使

屋

興

譲

館 

 

   



 

 

20 × 20 

    15 

令

和

二

年

度

第

四

回

講

座

（

十

一

月

十

四

日

）

⑤ 
67 一

右

諸

物

頭

共

之

内

立

身

並

重

キ

役

義

等

申

付

、

或 

 

者

組

代

リ

申

付

候

節

、

其

寄

親

組

中

於

召

呼

候

ハ 

 

其

組

中

之

知

行

切

米

人

数

之

随

多

少

為

祝

義

軽

少 

 

之

酒

肴

代

可

為

青

銅

持

参

酒

肴

之

取

遣

者

一

向

可 

 

為

無

用

事 

 
 

附

リ

私

之

会

尺

と

し

て

不

時

之

音

信

贈

答

可

為 

無

用

、

但

在

所

之

物

或

者

庭

前

之

木

之

実 

類

ハ 

 

  



 

 

20 × 20 

    15 

令

和

二

年

度

第

四

回

講

座

（

十

一

月

十

四

日

）

⑥ 
68 

格

別

之

事 

一

右

諸

物

頭

毎

歳

如

先

規

組

寄

合

可

仕

事 

 
 

附

リ

酒

肴

差

出

候

節

之

物

数

別

紙

ニ

有

リ 

一

弓

鉄

炮

足

軽

正

月

稽

古

初

ハ

勿

論

時

分

之

見

合

無 

 

油

断

修

行

致

候

通

可

令

心

遣

候

此

節

も

酒

肴

可

為 

 

禁

止

事 

 

     



 

 

20 × 20 

    15 

令

和

二

年

度

第

四

回

講

座

（

十

一

月

十

四

日

）

⑦ 
68 一

足

軽

大

将

共

組

内

之

足

軽

を

私

用

ニ

召

仕

、

或

者 

 

金

銀

等

之

儀

ニ

付

為

致

迷

惑

候

者

於

有

之

者

顕

然 

 

之

上

其

〆

可

申

付

事 

一

聟

取

嫁

取

銘

〃

身

上

ゟ

ハ

随

分

手

軽

支

度

可

然

候 

 

双

方

祝

義

物

軽

酒

肴

扇

子

白

广

之

外

可

為

無

用

、 

 

尤

聟

引

出

物

等

も

右

之

畢

竟

を

可

用

事 

 

付

リ

料

理

等

之

義

別

帳

ニ

有

事

、

扨

又

葬

礼

式 

之

義

も

随

分

手

軽

可

相

調

事 

 



 

 

20 × 20 

    15 

令

和

二

年

度

第

五

回

講

座

（

一

月

三

十

日

）

① 

69 一

十

五

歳

以

下

之

者

者

舫

可

申

付

事 

一

長

病

之

者

者

三

ヶ

月

日

数

に

し

て

九

十

日

ゟ

舫

可 

 

申

付

事 

 
 

右

幼

少

並

長

病

之

者

舫

之

定 

一

定

米

弍

百

石

以

上

 
 

 
 

 
 

 

舫

米

六

部 

一

同

百

石

ゟ

百

九

拾

九

石

九

斗

迄
 

 
 

同

五

部 

 

     



 

 

20 × 20 

    15 

令

和

二

年

度

第

五

回

講

座

（

一

月

三

十

日

）

② 
69 一

同

四

拾

石

ゟ

九

拾

九

石

九

斗

迄

 
 

 

同

四

部 

 

同

三

拾

九

石

九

斗

以

下

小

頭

通

迄

 
 

同

三

部 

 

70

帖

紙 

一

舫

之

廉

〃

当

時

不

相

用

と

い

へ

と

も

此

畢

竟

を

以 

 

申

付

等

も

可

有

之

ニ

付

令

書

裁

置

候

事 

 

      



 

 

20 × 20 

    15 

令

和

二

年

度

第

五

回

講

座

（

一

月

三

十

日

）

③ 

70 一

他

方

之

者

当

家

江

着

到

面

を

相

願

候

節

者

不

及

申 

 

自

然

此

方

よ

り

用

事

有

之

召

抱

候

節

も

前

方

家

業 

 

有

之

者

ニ

候

ハ

ヽ 

71 

其

芸

之

功

者

不

功

者

人

柄

之

善

悪

委

細

立

入

聞

届

親

類

家

老

僉

義

之

上

可

及

披

露

惣

而

無

益

之

者

無

扶

持

に

候

て

着

到

ニ

相

加

候

義

、

向

後

無

用

た

る

へ

く

候

条

惣

家

中

右

願

可

令

用

捨

事 



 

 

20 × 20 

    15 

令

和

二

年

度

第

五

回

講

座

（

一

月

三

十

日

）

④ 

71 一

前

〃

家

中

依

重

科

其

仕

置

申

付

候

者

之

子

孫

不

依 

 

何

事

家

業

芸

能

等

を

申

立

目

見

え

相

願

候

共

卒

尓 

 

ニ

不

可

取

持

親

類

家

老

遂

僉

義

不

苦

謂

有

之

候

共

、 

 

前

を

以

我

等

江

可

請

差

図

事 

一

家

中

侍

役

義

申

付

或

ハ

臨

時

ニ

召

仕

候

義

親

子

有 

 

之

者

ハ

年

は

へ

用

所

之

節

ハ

元

ゟ 

 

 
 



 

 

20 × 20 

    15 

令

和

二

年

度

第

五

回

講

座

（

一

月

三

十

日

）

⑤ 

72 

 

親

召

仕

若

キ

者

用

事

之

砌

者

忰

召

仕

人

柄

次

第

役 

 

義

等

を

も

可

申

付

夫

と

て

部

屋

住

と

し

て

親

を

差 

 

置

奉

公

を

願

候

義

停

止

ニ

申

付

候

、

若

親

子

共

ニ 

 

召

仕

候

節

者

忰

ニ

其

親

之

身

上

高

下

ニ

随

而

無

足 

 

料

可

為

取

若

百

石

以

上

之

者

親

子

召

仕

候

ハ

ヽ

馬 

 

相

立

候

儀

可

免

許

事 

 
 

附

札

無

足

料

扨

又

馬

相

立

候

義

免

許

之

廉

当

時 

不

相

用

と

い

へ

と

も

右

之

畢

竟

を

以

申

付

方

も 

可

有

之

ニ

付

令

書

載

置

候

事

 
 

 
 

 
 

 
 



 

 

20 × 20 

    15 

令

和

二

年

度

第

六

回

講

座

（

二

月

十

三

日

）

① 
72 一

諸

役

人

若

当

病

之

節

者

其

訳

時

〃

目

付

迄

可

申

達 

 

不

快

不

相

整

節

者

一

七

日

過

八

日

目

ニ

神

文

可

差 

 

出

事 

一

広

間

番

供

番

使

者

番

其

外

諸

番

人

番

代

之

刻

限 

 

聊

無

隈

可

相

勤

目

付

と

し

て 

  
 



 

 

20 × 20 

    15 

令

和

二

年

度

第

六

回

講

座

（

二

月

十

三

日

）

② 

73 

 

日

〃

印

形

を

取

置

、

若

番

代

之

刻

限

相

違

或

者

、 

 

番

中

不

勤

之

者

ハ

目

付

と

し

て

筋

〃

可

申

聞

、

尤 

 

其

番

之

番

頭

と

し

て

ハ

番

頭

ニ

遂

相

談

可

随

差

図 

 

事 

 
 

附

リ

若

当

病

之

節

ハ

可

准

前

条

事 

 

    



 

 

20 × 20 

    15 

令

和

二

年

度

第

六

回

講

座

（

二

月

十

三

日

）

③ 

73 一

諸

番

人

於

番

所

詰

所

不

依

昼

夜

不

礼

放

逸

に

候

て 

 

酒

食

を

給

候

義

堅

可

為

停

止

、

若

相

背

者

於

有

之 

 

ハ

曲

事

ニ

可

申

付

候

、

就

中

其

番

之

番

頭

不

調

法 

 

可

為

不

届

事 

一

請

役

家

老

を

始

諸

役

人

年

限

を

不

定

交

代

可

申

付 

 

事 

 

 
 



 

 

20 × 20 

    15 

令

和

二

年

度

第

六

回

講

座

（

二

月

十

三

日

）

④ 

74 

 
 

附

リ

若
 

其

外

渡

方

定

別

帳

ニ

有 

一

新

地

並

加

増

申

付

候

在

所

之

儀

、

如

旧

例

中

之

在 

 

所

を

見

立

書

付

地

方

役

之

者

ゟ

差

出

候

上

何

郷

何 

 

村

に

お

ゐ

て

定

米

何

石

可

相

渡

旨

親

類

家

老

吟

味 

 

之

上

書

付

を

以

我

等

江

申

聞

申

出

候

上

ニ

請

役

之 

 

家

老

共

印

形

を

以

蔵

方

頭

人

江

其

所 

 

    



 

 

20 × 20 

    15 

令

和

二

年

度

第

六

回

講

座

（

二

月

十

三

日

）

⑤ 

74 

 

付

相

渡

蔵

方

頭

人

ゟ

地

方

役

之

者

江

申

付

頭

人

地 

 

方

本

帳

を

仕

立

蔵

方

役

印

形

致

請

役

所

江

差

出

請 

 

役

之

家

老

見

届

其

帳

之

奥

ニ

令

印

形

其

者

江

可

相 

 

渡

右

之

手

数

相

調

候

上

我

等

判

物

之

義

者

可

差

出 

 

事 

附

リ

我

等

ゟ

差

出

候

判

物

之

案

詞

別

帳

ニ

有

リ  

 
 



 

 

20 × 20 

    15 

令

和

二

年

度

第

六

回

講

座

（

二

月

十

三

日

）

⑥ 

75 一

代

替

之

節

家

中

知

行

取

之

者

江

先

規

之

通

、

判

物 

 

可

差

出

事 

 
 

付

右

認

様

別

帳

ニ

有

リ 

一

侍

大

身

小

身

共

ニ

預

置

候

領

知

之

儀

諸

事

簾

直

ニ 

 

百

姓

を

令

憐

愍

前

〃

ゟ

定

置

候

地

頭

取

納

分

之

外

、 

 

聊

過

役

を

不

申

付

心

之

及

領

地

困

窮

無

之

様

懇

ニ 

 

可

令

支

配

事 

 

   



 

 

20 × 20 

    15 

令

和

二

年

度

第

六

回

講

座

（

二

月

十

三

日

）

⑦ 

75 一

惣

家

中

江

切

米

扶

持

方

飯

米

等

相

渡

候

義

、

請

役 

 

家

老

印

形

之

上

我

等

印

形

を

以

毎

年

九

月

可

相

渡 

 

但

在

府

之

年

者

代

判

を

可

申

付

置

候

条

、

可

得

其 

 

意

事 

 
 

附

右

手

形

之

扣

別

帳

ニ

有

リ 

 

      



 

 

20 × 20 

    15 

令

和

二

年

度

第

七

回

講

座

（

三

月

十

三

日

）

① 
75 一

足

軽

大

将

弓

鉄

炮

長

柄

其

外 

76 

 

足

軽

銘

〃

之

持

業

者

勿

論

武

芸

之

義

常

〃

鍛

錬

無 

 

油

断

様

ニ

寄

親

と

し

て

稠

敷

可

申

付

、

若

不

器

量 

 

に

候

て

人

柄

茂

不

宜

如

睦

之

用

ニ

茂

難

立

者

於

有 

 

之

ハ

大

寄

親

相

談

之

上

請

役

所

江

可

申

断

代

人

之 

 

義

親

類

家

老

吟

味

之

上

可

申

付

、

尤

代

人

と

し

て 

 

申

付

候

者

褒

美

と

し

て

申

付

候

上

ハ

其

組

之 



 

 

20 × 20 

    15 

令

和

二

年

度

第

七

回

講

座

（

三

月

十

三

日

）

② 

76 

 

古

借

銀

等

末

〃

迄

も

其

者

江

不

相

懸

組

切

米

無

相 

 

違

可

為

取

事

、

且

亦

肩

を

召

替

或

者

不

届

ニ

而

仕 

 

置

申

付

候

類

何

も

代

人

之

義

、

右

可

為

同

様

事 

 
 

 

侍

父

子

共

ニ

江

戸

詰

之

定 

一

不

依

大

身

小

身

親

ニ

者

知

行

役

定

之

通

之

可

為

渡 

 

方

子

ニ

者

無

足

料 

 
 



 

 

20 × 20 

    15 

令

和

二

年

度

第

七

回

講

座

（

三

月

十

三

日

）

③ 

77 

 

可

為

取

之

主

従

之

多

少

ハ

依

役

義

臨

時

ニ

可

申

付 

 

事 

 
 

 

侍

父

子

有

之

者

一

人

ハ

江

戸

詰

一

人

ハ

国

役 

 
 

 

申

付

候

節

之

定 

 

一

不

依

大

身

小

身

江

戸

詰

者

忰

た

り

共

其

親

之

知

行 

 

役

切

米

役

ニ

可

相

勤

事 

 

  



 

 

20 × 20 

    15 

令

和

二

年

度

第

七

回

講

座

（

三

月

十

三

日

）

④ 

77 一

物

成

百

石

ゟ

百

四

拾

九

石

迄

者

不

依

父

子

国

役

勤 

 

候

者

江

役

料

九

石

為

取

候

事 

一

同

四

拾

石

よ

り

九

拾

九

石

迄

ハ

役

料

七

石

為

取

候 

 

事 

一

同

三

拾

九

石

以

下

之

侍

ハ

役

料

五

石

為

取

候

事 

 
 

右

五

ケ

條

之

役

料

銘

〃

月

算

用

を

以

可 

 

 
 



 

 

20 × 20 

    15 

令

和

二

年

度

第

七

回

講

座

（

三

月

十

三

日

）

⑤ 
78 

 

相

渡

事 

一

物

成

百

五

拾

石

以

上

ハ

役

料

為

取

間

敷

事 

一

侍

父

子

共

ニ

国

役

申

付

候

節

之

定 

一

同

物

成

百

五

拾

石

以

上

ハ

惣

躰

無

役

料

ニ

申

付

候 

 

得

共

依

役

義

役

料

為

取

候

ハ

而

不

叶

節

者

吟

味

之 

 

上

到

其

節

可

申

付

事 

 

    



 

 

20 × 20 

    15 

令

和

二

年

度

第

七

回

講

座

（

三

月

十

三

日

）

⑥ 

78 一

同

百

石

ゟ

百

四

拾

九

石

迄

ハ

親

定

馬

相

立

候

義

令 

 

免

許

事 

一

同

四

拾

石

よ

り

九

拾

九

石

迄

ハ

役

料

七

石

為

取

候 

 

事

 

但

役

料

月

算

用

た

る

へ

き

事 

一

同

三

拾

九

石

以

下

者

役

料

五

石

為

取

候

事 

 
 

但

役

料

右

同

断

之

事 

 

 
 



 

 

20 × 20 

    15 

令

和

二

年

度

第

七

回

講

座

（

三

月

十

三

日

）

⑦ 

79 一

定

米

弐

拾

石

ニ

不

満

侍

定

詰

申

付

候

節

者

下

人

壱 

 

人

之

飯

米

為

取

候

事 

 
 

附

リ

拾

五

石

未

満

之

侍

定

詰

申

付

候

ニ

合

力

之 

 
 

 
 

次

第

蔵

方

帳

ニ

ア

リ

定

之

通

可

申

付

事 

一

船

奉

行

定

米

四

拾

石

以

上

之

者

ゟ

可

申

付

事 

 
 

附

リ

役

料

之

定

別

帳

ニ

有 

 

    



 

 

20 × 20 

    15 

令

和

二

年

度

第

七

回

講

座

（

三

月

十

三

日

）

⑧ 

79 一

小

頭

歩

行

之

者

父

子

共

江

戸

詰

申

付

候

節

ハ

親

者 

 

切

米

役

忰

ハ

無

足

渡

方

為

取

候

事 

 
 

附

リ

忰

切

米

役

ニ

申

付

置

候

処

ニ

親

諸

用

ニ

付 

 
 

 
 

而

在

江

戸

申

付

候

砌

ハ

親

之

方

無

足

勤

ニ 

 
 

 
 

相

定

候

 

尤

無

足

恩

銀

十

二

月

ニ

未

満

之 

 
 

 
 

節

者

月

割

之

事 

 

    



 

 

20 × 20 

    15 

令

和

二

年

度

第

七

回

講

座

（

三

月

十

三

日

）

⑨ 

80

（

貼

紙

） 

一

船

奉

行

定

米

四

拾

石

以

上

之

者

よ

り

可

申

付 

 
 

付

役

料

之

定

別

帳

ニ

有

リ 

 

 
 



 

 

20 × 20 

    15 

令

和

二

年

度

第

七

回

講

座

（

三

月

十

三

日

）

⑩ 

81 

 
 

 
使

者

其

外

就

用

事

諸

方

江

申

付

候

節

之

主

従 

 
 

 

定 

一

主

従

弍

人

 
 

 
 

物

成

拾

四

石

九

斗

以

下

之

侍 

一

〃

三

人

 
 

 
 

同

拾

五

石

ゟ

三

拾

九

石

九

斗

迄 

一

〃

五

人

ゟ

六

人

迄

同

四

拾

石

ゟ

七

拾

九

石

九

斗

迄 

一

〃

六

人

ゟ

七

人

迄

 

同

八

拾

石

ゟ

九

拾

九

石

迄 

 

   



 

 

20 × 20 

    15 

令

和

二

年

度

第

七

回

講

座

（

三

月

十

三

日

）

⑪ 

81 一

〃

十

二

人

ゟ

十

三

人

迄

同

百

石

ゟ

百

三

拾

九

石

迄 

一

〃

十

三

人

ゟ

十

四

人

迄

同

百

四

拾

石

ゟ

百

九

拾

九 

 

石

迄 

一

〃

十

五

人

ゟ

十

六

人

迄

同

弐

百

石

ゟ

弍

百

九

拾

九 

 

石

迄 

一

〃

弐

拾

人

ゟ

弐

拾

弐

人

迄

 
同

三

百

石

ゟ

四

百

九 

 

拾

九

石

迄 

一

〃

二

十

五

人

ゟ

廿

六

人

迄

 

同

五

百

石

以

上 

一

江

戸

詰

並

供

立

ニ

召

連

候

者

ハ

主

従

之

者

並

馬

駕

 
 

 

籠

乗

□
懸
カ
？

等

相

定

置

候

通

、

尤

依

訳

従

者

増

減 



 

 

20 × 20 

    15 

令

和

二

年

度

第

七

回

講

座

（

三

月

十

三

日

）

⑫ 

82 

 

有

之

候

節

者

騎

馬

駕

籠

乗

懸

等

之

儀

臨

時

ニ

可

申 

 

付

事 

 
 

附

リ

右

従

者

並

馬

駕

籠

乗

懸

等

之

定

別

帋

ニ

有 

 
 

 
 

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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